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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环境卫生作业服务监管考核评价方案 

（2023 版） 

 

为提高环卫作业精细化管理水平，促进环境卫生作业服

务质量提升，结合我区当前工作形势和特点，编制《普陀区

环境卫生作业服务监管考核评价方案（2023 版）》（以下简称

“本方案”）。 

一、基本原则  

    （一）突出重点，体系科学 

    以列入市区两级政府及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年度重点

工作项目作为重点考核内容，并结合定量考核、定性评价，

做到全面、真实、及时、科学，为环卫业务管理提供准确的

数据参考。 

    （二）分类考核，区域统筹 

    对我区环卫作业企业实行百分制季度考核制度。对普环

公司提供的作业服务分“道路保洁”、“垃圾清运”、“公厕管理”、

“粪便清运”四个项目分类考核，考核评分总分分别为 35 分，

35 分，25 分，5 分；对桃浦保洁提供的作业服务分“道路保

洁”、 “垃圾清运”、“公厕管理”、“粪便清运”四个项目分类

考核，考核评分总分分别为 50 分，30 分，10 分，10 分。考

核评价主体除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环卫管理主管部门之外，

统筹运用各街镇对所辖区域内环卫作业服务的评议结果。年

度考核在综合季度考核基础上，结合市局对我区环卫条线考

核情况和诉求受理工作考核情况，以及年度环卫作业奖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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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对作业公司年度作业服务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三）专业考核，社会测评  

    根据各项目专业考核服务质量、指标完成情况，同时将

市民诉求情况及诉求处理满意度、社会第三方机构测评等社

会测评情况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评价内容及对象 

（一）考核评价内容 

本方案确定的考核评价内容为普陀区范围内环卫作业

企业所提供的公共环境卫生作业服务： 

1、道路保洁主要包括道路保洁作业和道路废物箱保洁； 

2、垃圾清运主要包括垃圾收集和垃圾运输服务，垃圾

收集点管理； 

3、公厕管理主要包括公共厕所、倒粪站（小便池）保

洁服务； 

4、粪便清运主要包括粪便清除和运输作业以及粪便预

处理场管理。 

（二）考核评价对象  

本方案考核评价对象主要为上海普环实业有限公司和

上海桃浦环卫保洁有限公司，湿垃圾、可回收物等其他生活

垃圾收运企业的监管评价参照执行。 

三、考核评价周期 

每年的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四、考核评价依据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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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上海市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管理规定》 

上海市地方标准《道路、公共广场保洁质量与作业规

范》 

上海市《生活垃圾收运作业单位管理规范》和《生活

垃圾收运作业人员操作规程》 

《公共厕所保洁质量与作业要求》 

考核组织 

    由局环卫管理科牵头，环卫中心具体组织实施日常考核

及季度、年度考核评价。 

考核评价办法 

    （一）检查考核办法 

    1、采用作业质量考核、街镇评议和市民诉求，定量和

定性评判，日常考核和集中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核。 

2、作业质量考核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1）局长室带队巡查； 

（2）局环卫管理科及科技信息科专业检查，环卫中心

日常监管及巡查； 

（3）市容中心委托第三方公司巡查。 

（4）各街道镇领导巡查、街镇市容环境专业巡查、网

格化巡查和片区巡查等日常巡查。 

3、街镇评议由各街镇分别对相关作业公司每季度作业质

量进行打分。 

4、市民诉求情况，包含有责投诉和实名表扬。市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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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诉求受理室根据相关标准确定普环公司、桃浦保洁公司每

季度有责投诉和实名表扬情况，提供相关统计、汇总数据； 

5、检查的范围包括全区的道路保洁、垃圾清运、公厕管

理、粪便清运等环卫作业服务。 

6、检查形式分为明查（事先通知检查、作业单位陪同

检查）和暗查；检查时段除在工作日、工作时段内进行检查

外，要注重对双休日检查，早晚开关门及头末遍检查，以及

夜间巡回保洁的不定期抽查。 

   （二）评价过程 

1、作业质量考核方面：每季度第一个月的 5 个工作日

内，环卫管理科完成上季度局长室巡查、科室专业检查情况

汇总；环卫中心完成上季度日常监查的情况汇总，以月报的

形式报送局环卫管理科；市容中心完成上季度的街镇巡查和

第三方公司测评情况的检查汇总，以纸质版本或电子版本报

送至局环卫管理科。 

2、街镇评议方面：环卫管理科于每季度第一个月的 5 个

工作日内向各街道镇收取上季度作业服务单位的作业质量

评议。 

3、市民诉求方面：每季度第一个月的 5 个工作日内，

市容中心完成上季度有责投诉和实名表扬情况汇总，以纸质

版本或电子版本报送至局环卫管理科。 

4、局环卫管理科在汇总作业质量考核、街镇评议、市

民诉求（有责投诉、市民表扬）等考核情况后，编制季度评

价报告，向各相关单位通报季度考核情况。 



 5 

5、年度评价报告由局环卫管理科按照每季度的评价情

况，根据市绿化市容局年度环卫工作（或单项）排名情况以

及市民诉求情况，对环卫作业服务企业做出年度综合评分，

并将年度综合评分情况向各相关单位通报。 

七、考核评分权重体系 

    1、季度考核评分（总分 100 分） 

（1）普环公司 

序号 考核项目 总分 项目内容 考核细则 

1 道路保洁 35 

作业质量 

（22 分） 

1、局长室、局环卫管理科

和科技信息科共 10 分； 

2、环卫中心 5 分； 

3、各街镇日常巡查 4 分； 

4、第三方公司巡查 3 分。 

街镇评议 

（10 分） 

根据各街镇季度评议的平

均得分*0.2。 

市民诉求 

（3 分） 

根据诉求受理情况，每一起

有责投诉扣 0.1 分；每一起

实名表扬且属实的加 0.1。 

2 垃圾清运 35 

作业质量 

（22 分） 

1、局长室、局环卫管理科

和科技信息科共 10 分； 

2、环卫中心 5 分； 

3、各街镇日常巡查 4 分； 

4、第三方公司巡查 3 分。 

街镇评议 

（10 分） 

根据各街镇季度评议的平

均得分*0.2。 

市民诉求 

（3 分） 

根据诉求受理情况，每一起

有责投诉扣 0.1 分；每一起

实名表扬且属实的加 0.1。 

3 公厕管理 25 
作业质量 

（15 分） 

1、局长室、局环卫管理科

和科技信息科共 8 分； 

2、环卫中心 4 分； 

3、各街镇日常巡查 2 分； 

4、第三方公司巡查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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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镇评议 

（7 分） 

根据各街镇季度评议的平

均得分*0.14 

市民诉求 

（3 分） 

根据诉求受理情况，每一起

有责投诉扣 0.1 分；每一起

实名表扬且属实的加 0.1。 

4 粪便清运 5 

作业质量 

（2.5 分） 

1、局长室、局环卫管理科

和科技信息科共 1 分； 

2、环卫中心 0.5 分； 

3、各街镇日常巡查 0.5 分； 

4、第三方公司巡查 0.5 分。 

街镇评议 

（1.5 分） 

根据各街镇季度评议的平

均得分*0.03。 

市民诉求 

（1 分） 

根据诉求受理情况，每一起

有责投诉扣 0.1 分；每一起

实名表扬且属实的加 0.1。 

（2）桃浦保洁公司 

序号 考核项目 总分 项目内容 考核细则 

1 道路保洁 50 

作业质量 

（38 分） 

1、局长室、局环卫管理科

和科技信息科共 20 分； 

2、环卫中心 8 分； 

3、镇日常巡查 6 分； 

4、第三方公司巡查 4 分。 

街镇评议 

（8 分） 

根据各街镇季度评议的平

均得分*0.16。 

市民诉求 

（4 分） 

根据诉求受理情况，每一起

有责投诉扣 0.1 分；每一起

实名表扬且属实的加 0.1。 

2 垃圾清运 30 

作业质量 

（21 分） 

1、局长室、局环卫管理科

和科技信息科共 12 分； 

2、环卫中心 4 分； 

3、镇日常巡查 3 分； 

4、第三方公司巡查 2 分。 

街镇评议 

（6 分） 

根据各街镇季度评议的平

均得分*0.12。 

市民诉求 

（3 分） 

根据诉求受理情况，每一起

有责投诉扣 0.1 分；每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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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名表扬且属实的加 0.1。 

3 公厕管理 10 

作业质量 

（7 分） 

1、局长室、局环卫管理科

和科技信息科共 3 分； 

2、环卫中心 2 分； 

3、镇日常巡查 1 分； 

4、第三方公司巡查 1 分。 

街镇评议 

（2 分） 

根据各街镇季度评议的平

均得分*0.04。 

市民诉求 

（1 分） 

根据诉求受理情况，每一起

有责投诉扣 0.1 分；每一起

实名表扬且属实的加 0.1。 

4 粪便清运 10 

作业质量 

（7 分） 

1、局长室、局环卫管理科

和科技信息科共 3 分； 

2、环卫中心 2 分； 

3、镇日常巡查 1 分； 

4、第三方公司巡查 1 分。 

街镇评议 

（2 分） 

根据各街镇季度评议的平

均得分*0.04。 

市民诉求 

（1 分） 

根据诉求受理情况，每一起

有责投诉扣 0.1 分；每一起

实名表扬且属实的加 0.1。 

2、年度考核评分（总分 100 分） 

序号 项目内容 考核细则 

1 
季度考评 

（70 分） 
根据四个季度的考评平均得分*0.7。 

2 
环卫排名 

（26 分） 

根据环卫条线年度工作全市考核情况，若

我区优秀得 26 分，良好得 25 分，合格得

20 分，不合格不得分。 

3 
诉求排名 

（4 分） 

根据诉求工作的环卫条线年度全市考核情

况，我区优秀得 4 分，良好得 3.5 分，合

格得 3 分，不合格不得分。 

4 
加分项 

（3 分） 
根据当年度应急保障情况加 1-3 分。 

5 扣分项 发生严重违反工作要求和工作质量考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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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定，情节严重或造成重大影响的，视情节

严重程度或影响程度，扣 1-3 分。 

八、评价结果运用    

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对环卫作业服务企业作出的考核

评价，将作为环卫作业企业上级单位对企业的年度考核依据，

与企业绩效挂钩。如企业在服务期间，因作业服务质量严重

不达标导致区内市容环境质量水平显著下滑，区绿化和市容

管理局被市级主管部门警告、通报批评的，区绿化和市容管

理局将对企业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采取诫勉谈话、通报

批评等措施；如企业在年度工作中发生重大安全和生态安全

事故、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群体性事件、严重违法违规事件

等情况，一经查实后实行一票否决制，将在评价报告中建议

企业上级主管单位对企业及企业责任人给予相关行政、经济

处罚。 

环卫作业企业在市区重大工程、重大活动保障和灾害性

天气应急应对上有突出贡献的或工作中有显著亮点、特色的，

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将在对企业的年度考核评价报告中予

以酌情加分，并建议企业上级主管单位对企业及企业相关责

任人、实施主体给予相关行政、经济奖励。 

 


